
保险单号：

被保险人姓名：     证件号码：

保险财产地址：

每份最高赔偿限额：人民币 壹万。 (其中家庭财产保险金额人民币 柒仟元整 ，对第三者的经济赔偿责任限额人民币 叁仟元整 。)

每份保险费：人民币 （￥：

保险份数：  共 份 合计保险费：人民币（大写） 整 (￥ )

保险期间： 自 年 月 日零时起至 年 月 日二十四时止

明示告知： 1、保 险 人 已 向 投 保 人 说 明 保 险 合 同 的 条 款 内 容，并 就 责 任 免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，投保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；

2、被 保 险 人 收 到 本 保 险 单 后 请 即 核 对，如有异议立即通知本公司；

3、如 保 险 财 产地址栏没有填写，则保险财产地址即为被保险人户口所在地；

4、投保人未按合同约定交付保险费，本保险合同不生效，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；

5、本保险单可购买多份，但保险金额累计不超过保险财产实际价值为准，超出部分无效。

公司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业务员签章：

签单日期： 年 月 日
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(公司签章)

DZAF1202050017
ASHZD0715912Z000109D

张三

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路深圳动漫园

1 壹拾贰元陆角整 12.60

2013 02 01 2014 01 31

深圳滨河路5020号证券大厦6楼

0755-83298888

szbbd

2012 12 25

深圳分公司

8 8 8 8 8 8 8 8

壹拾贰元陆角整 12.60 ）

安居综合保险

支付确认日期： 2012-12-25 15:01:14 有效保单生成时间：2012-12-25 15:01:14 打印日期： 2012-12-25 15:03:17


